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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众利12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5月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众利12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众利120天持有债券

基金主代码 02321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5年2月2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华

安众利12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安众利120天持有期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25年5月7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5年5月7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5年5月7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华安众利120天持有债券A 华安众利120天持有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23216 023217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

是 是

注：投资者范围：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投

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

本基金暂不向金融机构自营账户销售（基金管理人自有资金除外），如未来本基金开放向金融机构自

营账户公开销售或对销售对象的范围予以进一步限定，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本基金单一投资者单日申

购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个人投资者、公募资管产品、职业年金、企业年金计划除外）。

本基金每份基金份额设定120天最短持有期限，本基金认购份额的首个赎回或转换转出申请起始日为

2025年6月25日，具体业务办理时间见基金管理人相关公告。

2.�日常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业务的办理时间

华安众利12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按照相关法规规定及本基金基金合

同约定，对于每份基金份额设置了120天最短持有期限。 即自基金合同生效日（含）（对于认购份额而言）

起或自基金份额申购确认日（含）（对于申购份额而言）起至120天后对应日（如该对应日为非工作日，则

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之前一日止的期间为最短持有期限，最短持有期限内基金份额持有人不可办理赎回

及转换转出业务。每份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限结束日的下一工作日（含）起，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办理赎回

及转换转出业务。

本基金将自2025年5月7日起开放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

的申购，在每份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限结束日的下一工作日（含）起可办理基金份额的赎回，具体办理时

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

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以销售机构规定的时

间为准。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

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

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以外的销售机构或基金管理人的电子交易平台申购本基金的，每个基金账户申

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元（含申购费，下同）。各销售机构对最低申购限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

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投资者通过直销机构（电子交易平台除外）申购本基金的，单笔最低申购金

额为人民币10万元。 投资者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相应类别的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本基金单一投资者单日申购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个人投资者、公募资管产品、职业年金、企业年金计

划除外）。基金管理人可以调整单一投资者单日申购金额上限，具体规定请参见基金管理人的相关公告。投

资者可多次申购，但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数不得达到或超过基金份额总数的50%（基金运作过程中因

基金份额赎回等情形导致被动达到或超过50%的除外）。

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设定单一

投资者申购金额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申购等措施，切实保护存量基金

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基金管理人基于投资运作与风险控制的需要，可采取上述措施对基金规模予以控

制。 具体见基金管理人相关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或新增基金规模控制

措施。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

媒介上公告。

3.2�申购费率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在申购时收取基金申购费用；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申购费用由申购A类基金份额的投资者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

记等各项费用。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机构申购A类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人实施差别

化的申购费率。通过直销机构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为每笔500元。其他投资人申

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逐级递减；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

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其他投资人申购A类基金份额的具体费率如下表所示：

份额类型 单笔申购金额（M，元） 申购费率

A类基金份额

M〈100万元 0.40%

100万元≤M〈500万元 0.20%

M≥500万元 每笔500元

A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用在投资人申购A类基金份额时收取，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

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

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且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基金投资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

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的销售费率。

当本基金发生大额申购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的公平性。具体处

理原则与操作规范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自律规则的规定。

4.�基金转换转入业务

4.1转换费率

本基金转换费用包括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和转出基金赎回费两部分。

（1）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的差额收取补差费。 转出基金金额所对

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的， 补差费为转入基金的申购费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差额；转

出基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高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的，补差费为零。

（2）转出基金赎回费：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用。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

承担。 转换的目标基金所适用的申购与赎回费率详见各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

具体公式如下：

转出基金赎回费＝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金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如果，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如果，转出基金的申购费≥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0

其中：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转出金额－转出金额÷（1�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或，转入基金固定申购

费金额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转出金额－转出金额÷（1�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或，转出基金固定申购

费金额

转入金额 =�转出金额－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转入份额 =�转入金额÷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

例1：投资者在T日转出2,000份A基金的基金份额，A基金申购费率适用比例费率，该日A基金的基金

份额净值为1.5000元。A基金前端申购费率为1.50%，赎回费率为0.50%。转入B基金，且B基金适用的前端申

购费率为1.20%，该日B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3500元，则转出基金赎回费、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及转入

份额计算如下：

转出基金赎回费＝2,000×1.5000×0.50％＝15.00元

转出金额＝2,000×1.5000－15.00＝2985.00元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2,985.00-2,985.00÷(1+1.20%)=35.40元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2,985.00-2,985.00÷(1+1.50%)=44.11元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0

转入金额＝2,985.00-0.00＝2,985.00元

转入份额＝2,985.00÷1.3500＝2,211.11份

例2：投资者在T日转出2,000份A基金的基金份额，A基金申购费率适用比例费率，该日A基金的基金

份额净值为1.5000元。A基金前端申购费率为1.20%，赎回费率为0.50%。转入B基金，且B基金适用的前端申

购费率为1.50%，该日B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3500元，则转出基金赎回费、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及转入

份额计算如下：

转出基金赎回费＝2,000×1.5000×0.50％＝15.00元

转出金额＝2,000×1.5000－15.00＝2,985.00元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2,985.00-2,985.00÷(1+1.50%)=44.11元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2,985.00-2,985.00÷(1+1.20%)=35.40元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44.11-35.40＝8.71元

转入金额＝2,985.00-8.71＝2,976.29元

转入份额＝2,976.29÷1.3500＝2,204.66份

例3：投资者在T日转出5,000,000份A基金的基金份额，A基金申购费率适用比例费率，该日A基金的

基金份额净值为1.2000元。A基金前端申购费率为0.60%，赎回费率为0.50%。转入B基金，且B基金申购费率

适用固定申购费，固定申购费金额为1,000元，该日B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3500元，则转出基金赎回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及转入份额计算如下：

转出基金赎回费＝5,000,000×1.2000×0.50％＝30,000.00元

转出金额＝5,000,000×1.2000－30,000.00＝5,970,000.00元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1,000元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5,970,000.00-5,970,000.00÷(1+0.60%)=35,606.36元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0元

转入金额＝5,970,000.00-0＝5,970,000.00元

转入份额＝5,970,000.00÷1.3500＝4,422,222.22份

例4：投资者在T日转出6,000,000份A基金的基金份额，A基金申购费率适用固定申购费，该日A基金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2000元。A适用的固定申购费金额为1,000元，赎回费率为0.50%。转入B基金，且B基金

申购费率适用固定申购费，固定申购费金额为1,000元，该日B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3500元，则转出基

金赎回费、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及转入份额计算如下：

转出基金赎回费＝6,000,000×1.2000×0.50％＝36,000.00元

转出金额＝6,000,000×1.2000－36,000.00＝7,164,000.00元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1,000元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1,000元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1,000-1,000＝0元

转入金额＝7,164,000.00-0＝7,164,000.00元

转入份额＝7,164,000.00÷1.3500＝5,306,666.67份

4.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基金转换的业务规则：

（1）基金转换业务是指投资者向本公司提出申请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管理的开放式基金（转出基金）

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行为。

（2）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同一销售机构销售、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并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处注

册登记的基金。

（3）投资者可在基金开放日申请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与基金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相

同。 本公司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或转换时除外。

（4）交易限额参见相关基金招募说明书和相关公告中对申购和赎回限额的规定。

（5）投资者提出的基金转换申请，在当日交易时间结束之前可以撤销，交易时间结束后不得撤销。

（6）其他未尽规则详见《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业务规则》。

2、适用销售机构：投资者可通过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柜台、网上直销交易系统以及其他开通转

换业务的销售机构办理基金转换业务。若增加新的业务办理机构，本公司将及时在官网公示，敬请投资者留

意。

3、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

本基金转换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5.�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基金管理人可以为投资人办理定期定额投资计划，具体规则由基金管理人另行规定。 投资人在办理定

期定额投资计划时可自行约定每期扣款金额，每期扣款金额必须不低于基金管理人在相关公告或更新的招

募说明书中所规定的定期定额投资计划最低申购金额。

6.�基金销售机构

6.1�直销机构

（1）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888号B楼2118室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号国金中心二期31-32层

法定代表人：朱学华

成立日期：1998年6月4日

客户服务统一咨询电话：40088-50099

公司网站：www.huaan.com.cn

（2）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电子交易平台

华安电子交易网站：www.huaan.com.cn；m.huaan.com.cn

移动客户端：华安基金APP

6.2�代销机构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腾

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嘉

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格上富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通华财富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陆金

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市金斧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蛋卷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东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

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财富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天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

司、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变更或增减其他销售机构，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销售机构可以根据情

况增加或者减少其销售城市、网点，并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留意。

7.�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自2025年5月7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将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规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

或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敬请投资者留意。

8.�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

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

（2）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50099）了解基金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

等事宜，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www.huaan.com.cn）下载开放式基金交易业务申请表和了解基金销售相

关事宜。

（3）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的直销机构或其他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

（4）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

露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

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自主判断基金的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基金

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

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3595� � � � � � � � �证券简称：东尼电子 公告编号：2025-024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2025年4月30日，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一笔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382.00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33.17%。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一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确认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382.00

万元，计入其他收益，预计将增加2025年度利润总额382.00万元。 最终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期损益

产生的影响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0628� � � � � � � � �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2025-21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退休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于2025年4月30日收到公司副总经

理申书龙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申书龙先生因已到法定退休年龄，申请辞去所担任的公司副总经

理及下属子公司所有职务。 申书龙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及子公司任何职务，申书龙先生的辞职不

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申书龙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

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申书龙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申书龙先生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对申书龙先生为公司发展所做贡献表示

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301301 证券简称：川宁生物 公告编号：2025-024

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段胜国先

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段胜国先生因到龄退休提请辞去公司所有职务， 上述职务原定任期届满之日为

2026年5月4日。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目前其所负责的相关工作已顺利交接，辞职后不

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段胜国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段胜国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对段胜国先生任职期间

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6日

证券代码：600178� � � � � � � � � �证券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临2025-035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4月份发动机及变速器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台

单位 产品

产量 销量

本月

上年

同期

增减比

例（%）

本年

累计

上年同

期累计

增减比

例（%）

本月

上年

同期

增减比

例（%）

本年

累计

上年同

期累计

增减比

例（%）

本部 发动机 33742 18899 78.54 110162 90185 22.15 28069 11148 151.79 107170 79351 35.06

东安

汽发

发动机 9825 14496 -32.22 41797 51960 -19.56 6318 11617 -45.61 41868 43744 -4.29

变速器 21521 8414 155.78 63004 34779 81.16 19685 2129 824.61 54233 26213 106.89

合计

发动机 43567 33395 30.46 151959 142145 6.90 34387 22765 51.05 149038 123095 21.08

变速器 21521 8414 155.78 63004 34779 81.16 19685 2129 824.61 54233 26213 106.89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0375� � � � � � � �证券简称：汉马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5－042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份产销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4月份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辆）

类别 产品名称

月度数据 年度数据

本月

数量

上年

同期

同比

增减

本年

累计

上年同期累

计

同比

增减

产量

货车

（含非完整车辆）

1,120 743 50.74% 3,910 2,541 53.88%

其中：电动中重卡 759 321 136.45% 2,523 1,173 115.09%

底盘总成 2 340 -99.41% 232 1,005 -76.92%

醇氢动力系统 102 567 -82.01% 880 1,833 -51.99%

销量

货车

（含非完整车辆）

1,127 718 56.96% 3,995 2,660 50.19%

其中：电动中重卡 754 233 223.61% 2,559 1,155 121.56%

底盘总成 2 352 -99.43% 232 1,164 -80.07%

醇氢动力系统 145 367 -60.49% 1,120 1,259 -11.04%

注：本表为产销快报数据，具体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0576� � � � � � � � �证券简称：祥源文旅 公告编号：临2025-024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五一假期景区目的地度假

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五一假期（5月1日至5月5日）景区目的地度假业务（包括旅游

景区业务及旅游度假业务）经营数据如下：

项目 2025年五一假期 同比2024年五一假期增长

接待游客（万人次） 62.36 51.79%

营业收入（万元） 4,040.41 50.47%

如按照财务合并口径计算， 公司2025年五一期间接待游客62.36万人次同比2024年接待游客29.29

万人次增长112.90%；实现营业收入4,040.41万元同比2024年营业收入2,013.07万元增长100.71%。

以上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使用，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6日

证券代码：601777� � � � � � � � �证券简称：千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5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产销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4月产销数据如下：

产品名称

生产（辆） 销售（辆）

本月

数量

本月

同比增减

本年

累计

本年累计

同比增减

本月

数量

本月

同比增减

本年

累计

本年累计

同比增减

汽车

整车

新能源汽

车

933 142.34% 4,511 178.11% 3,145 82.42% 12,882 107.51%

其他

车型

3,109 218.55% 7,110 -16.27% 3,201 12.87% 7,703 -25.29%

合计 4,042 196.99% 11,621 14.90% 6,346 39.17% 20,585 24.62%

注：1.新能源汽车销量包含由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及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生产、本公司对

外销售的车型。

2.本表为产销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2025年审计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3033� � � � � � � �证券简称：征和工业 公告编号：2025-029

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青岛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青

岛证监局指导，青岛市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5年青岛辖区上市公

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

关注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活动时间为2025年5月

12日（周一）15:00-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以在线交流形式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等投资

者关注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88638� � � � � � �证券简称：誉辰智能 公告编号：2025-025

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4/27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年5月24日~2025年5月24日

预计回购金额 3,000万元~5,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847,861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51%

累计已回购金额 2,405.12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79元/股~33.8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并于2024年5月24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述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部分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部分股份， 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及公司股权结构实际变动情况以后续实施情况

为准。 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

2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及2024年6月22日披露的《深圳市誉辰

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28）。

因公司已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事项，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

币67.01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47.76元/股（含），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

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

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847,861股，占

公司总股本56,000,000的比例为1.51�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3.8元/股，最低价为20.79元/股，支付的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2,405.12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上述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

符合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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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0日 （星期二） 09:00-10: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13日 （星期二） 至05月19日 （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nfo@utimes.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9日发布公司2024年年度报

告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

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5月20日（星期二）09:00-10: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

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

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0日 （星期二） 09:00-10: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经理：张汉洪

董事、董事会秘书：叶宇凌

财务总监：朱顺章

独立董事：曾小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05月20日 （星期二） 0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13日 （星期二） 至05月19日 （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

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nfo@utimes.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徐逸众

电话：0755-23076753

邮箱：info@utimes.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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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6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

5月6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6日

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合肥市包河区大连路16号公司总部办公楼四楼第一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何宏满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总股本464,773,722股，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02人，所持（代表）

股份135,925,7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9.245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0人，所

持（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202人，所持（代表）股份135,925,

7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9.2456％；出席本次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198人，所持（代表）股

份2,950,0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634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135,670,6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23％；反对186,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373％；弃权68,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94,9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514％；反对186,62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259％；弃权68,5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226％。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35,642,7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18％；反对207,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524％；弃权75,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7,0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0.4057％；反对207,1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7.0208％；弃权75,9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5735％。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135,656,7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21％；反对200,2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473％；弃权68,7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1,0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0.8809％；反对200,2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7876％；弃权68,7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3315％。

（四）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135,676,1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64％；反对166,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225％；弃权83,0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1.5399％；反对166,5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5.6446％；弃权83,0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8155％。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同意135,519,2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10％；反对239,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758％；弃权167,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43,6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6.2221％；反对239,0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1022％；弃权167,4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5.6758％。

（六）审议通过《关于 2025�年度公司申请银行贷款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135,573,5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09％；反对184,8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360％；弃权16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7,8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8.0607％；反对184,8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2649％；弃权16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5.6744％。

（七）审议通过《公司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35,677,6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74％；反对179,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319％；弃权68,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01,9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1.5887％；反对179,2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0751％；弃权68,9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3362％。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安徽径桥律师事务所委派常合兵律师、洪锦律师予以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径桥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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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97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12 － 2025/5/13 2025/5/13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4月22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633,366,086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97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584,365,103.42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12 － 2025/5/13 2025/5/1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对象所持股份红利由公司直接派发外，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

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重庆渝安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的有关规定，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

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97元；对持

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97元，待其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

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

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规定，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按10%的税

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0.873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

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873元；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

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其股息红利将由公

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

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10%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873元。 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

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

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

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缴

纳，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97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总部

联系电话：023-65179666

特此公告。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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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4月产销数据如下：

单位：辆

产品名称

产量 销量

本月 本月同比 本年累计 累计同比 本月 本月同比 本年累计 累计同比

新能源汽车 34,283 32.03% 90,508 -26.85% 31,488 12.99% 86,040 -29.87%

其中：赛力斯汽车 29,024 23.89% 76,207 -30.88% 27,203 9.35% 72,338 -33.60%

其他车型 4,505 -23.18% 16,839 -31.42% 4,253 -29.07% 18,069 -28.61%

合计 38,788 21.86% 107,347 -27.60% 35,741 5.54% 104,109 -29.66%

注：1、本表为产销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2025年审计数据为准。

2、2025年1-4月问界M9累计销量36,439辆，累计同比增长41.19%。

特此公告。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